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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蔬菜之后，免征农产品流通环节

增值税政策再次“扩围”。根据财政部、

国家 税 务总 局 2012 年 9月 27日下发的

《关于免征部分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

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 [2012]75 号），

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、鸡蛋和鸭蛋等鲜活肉

蛋产品自2012 年 10月1日起免征流通环

节增值税。为方便纳税人掌握此政策的

运用，特解读如下。

一、财税 [2012]75 号明确了

免税范围

财税 [2012]75 号文首先明确了免税

范围 ：自 2012 年 10月1日起，从事农产

品批发、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部分鲜活

肉、蛋产品免征增值税。免征增值税的

鲜活肉产品，是指猪、牛、羊、鸡、鸭、

鹅及其整块或者分割的鲜肉、冷藏或者

冷冻肉，内脏、头、尾、骨、蹄、翅、爪等

组织。免征增值税的鲜活蛋产品，是指

鸡蛋、鸭蛋、鹅蛋，包括鲜蛋、冷藏蛋

以及对其进行破壳分离的蛋液、蛋黄和

蛋壳。免征增值税的货物是部分“鲜活肉

产品”和“鲜活蛋产品”（见列举），强调的

是“鲜活产品”。有人纠结于为什么不包括

水果？因为水果没有“鲜活产品”的属性。

免征增值税的对象是针对纳税人从事农

产品批发、零售的行为（含兼营），也就是

“这类农产品是怎么购进来的，不改变性

质和形状就怎么原样销售出去”，显然不

包括进行生产加工的农产品 , 这就不必

纠结于该纳税人是属于“批发零售”还是

“生产加工”的性质了，因为鲜活农产品

注定是无法进行生产加工的。

文件采用正列举方法，是为了避免

免 税范围的人为扩大，仅限于“猪、牛、

羊、鸡、鸭、鹅”六类，都是老百姓最常

吃的东西。根据文件，免税范围可细分为

以下几种 ：①活的“猪、牛、羊、鸡、鸭、

鹅”；②“猪、牛、羊、鸡、鸭、鹅”整块肉；

③上述六类动物被分割的鲜肉、冷藏肉、

冷冻肉 ；④上述六类动物的副产品 ：内

脏、头、尾、骨、蹄、翅、爪等组织 ；⑤

鸡鸭鹅所产的蛋，包括 ：鲜蛋、冷藏蛋，

以及破壳分离的蛋液、蛋黄、蛋壳。

二、鼓励企业直接向农业生产

者和小规模纳税人购进农产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

第八条第（ 三）项规 定 ：“ 购进 农产品，

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

值税专用缴款书外，按照农产品收购发

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

13%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。进项税额

计算公式 ：进项税额 = 买价×扣除率。”

财税 [2012]75 号文第三条规定 ：“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八条所

列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扣除的进项税额的

第（三）项所称的‘销售发票’，是指小规

模纳税人销售农产品依照 3% 征收率按

简易办法计算缴纳增值税而自行开具或

委托 税务机关代开的普通发票。”从实

际发生的业务来看，无论是增值税专用

发票、普通发票还是农产品收购发票，

价税合计的数额是一样的。但增值税一

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的普通发票和

收购专用发票均是按含税价的 13% 扣除

率直接计算抵扣进项税，而取得增值税

专用发票则是按含税价除以（1+13%）后

换算价格，即按不含税价的 13% 税率计

算抵扣进项税，抵扣额相对少。因此，一

般纳税人在购进农产品时，应选择向农

业生产者和小规模纳税人购进，尽量不

从一般纳税人购进，这样就可以多抵扣

进项税、少缴纳增值税。财税 [2012]75

号文的这个规定意在通过税收政策的调

节作用，抑制农产品的流通环节，遏制大

企业一般纳税人炒作、干预农产品流通

的冲动，鼓励企业直接从农业生产者和

小规模纳税人购进农产品，从而支持处

于农产品流通链条中弱势地位的农业生

产者和小规模纳税人。

三、可能会影响从事农业生产

的单位销售初级农产品

按照现 行 税收 政 策 规定，农 业生

产者，包括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。

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销售初级农产品时

免征增值税。不同于农民个人，从事农

业生产的单位销售初级农产品时，购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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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不能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（农产品收购

发票仅限于企业向农业生产者个人收购

农副产品时使用，参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发票管理办法》第十九条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第二十四

条），只能由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自开普

通发票或由税务机关代开普通发票。如

果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免税销售额超过

小规模纳税人标准，还要被认定为一般

纳税人。那么，根据财税 [2012]75 号文

第三条的规定“批发、零售纳税人享受免

税政策后开具的普通发票不得作为计算

抵扣进项税额的凭证”，与农民专业合作

社开具的普通发票一样，从事农业生产

的单位销售初级农产品时开具的普通发

票是不能作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凭证

的。这极有可能影响农产品加工或经销

企业的购买积极性。

四、兼营免税产品需分别核算

方可免税

现实情况中，农产品批发市场或者

零售市场，不仅仅只批发或零售上述六

种动物的鲜活肉蛋产品，还包括不予免

税的产品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

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，纳税人兼营免税、

减税项目的，应当分别核算免税、减税

项目的销售额 ; 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，不

得免 税、减 税。为此，财税 [2012]75 号

文规定，从事农产品批发、零售的纳税

人既销售本通知规定的部分鲜活肉蛋产

品又销售其他增值税应税货物的，应分

别核算上述鲜活肉蛋产品和其他增值税

应税货物的销售额 ; 未分别核算的，不

得享受部分鲜活肉蛋产品增值税免 税      

政策。

五、其他注意事项

一是享受部分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

节免征增值税政策的纳税人，应在申请

享受政 策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减免

税备案。二是 2012 年 10月1日起，对从

事文件所列鲜活肉蛋产品批发、零售的

纳税 人销售的鲜活肉蛋产品免 征 增值

税，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如果已

向购买方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应将

专用发票追回后方可申请办理免税。凡

专用发票无法追回的，一律照章征收征

增值税。三是相关纳税人也可以根据自

身情况考虑不享受免税政策。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

三十六条规定，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

税劳务 适 用免 税 规 定的，可以 放弃免

税，依照条例的规定缴纳增值税。对于

直接从农 业生产者手中收购初级 农产

品、进项税额较多的纳税人而言，可根

据自身情况考虑使用这一政策。但需要

注意的是，放弃免税后，36 个月内不得

再申请免税。

（作者单位 ：福建省龙岩经济技术

开发区国家税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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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财务与会计》（理财版）封面图片征稿启事

山河壮美、气象万千，沁人心脾、温暖心田。《财务与会计》（理财版）自即日起向社会各界朋友征集封面图片，无论您

是专业的摄影师，还是业余的摄影爱好者，欢迎您拿起手中相机，记录天下胜景，分享心中感动，抒发爱国情怀，讴歌大好

河山。具体要求如下 ：

一、图片要求。①以自然风光为主，要求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和思想内涵，能体现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美景。②图片应为

竖版（须下构图）且分辨率在 300dpi 以上或容量 5M 以上。③图片必须为原创。

二、付酬方式。封面图片每期选用 1 张，每张 300 元。对于不适合做封面图片，但是有助于美化内文版面的，可适当选

做重要栏目配图，每张 50 元。

三、来稿请附 100 字以内的图片说明及作者联系方式。欢迎作者以诗配画的形式，附寄诗词。

四、投稿电子邮箱 ：fa187c@126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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